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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強化土地買賣及交換案件之審

議，以有效協助所有土地之處分及擬價購土地之取得，爰依據本公司董事會組

織規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設置本公司董事會土地買賣及交換審議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設置委員五人至七人，召集人及委員由董事長指定下列人員擔任： 

  （一）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 

  （二）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以上人員。 

本小組會議之決議，應由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三、本小組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公司所出售或交換之土地，每件底價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 

（二）審議本公司擬價購土地，每件底價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 

（三）審議本公司土地被徵收(含協議讓售)，每件底價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者。 

（四）其他經董事長指示或董事會決議交付審議之案件。 

本小組幕僚作業由財務處協助辦理，開會時應請相關業管副總經理及處長列席

備詢說明。 

四、土地案件於送審時應提供下列資料： 

（一）買（賣）土地紀要。 

（二）使用計畫及預算來源。  

（三）總管理處審核意見。 

（四）土地明細表（應查明土地使用分區、公告現值等）。 

（五）土地位置圖。  

（六）地籍圖。 

（七）使用配置圖。 

（八）會勘紀錄及結論。 

（九）協商紀錄。 

（十）在都市計畫內者應加附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十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或鑑價公司）估價報告。 

（十二）地價分析報告（附調查當地市場價格、擬價購價格、實地照片及有關文

件）。 

五、審議土地案件，應參酌下列因素： 

（一）土地用途： 



第一類：配水池、淨水場、深井、管線用地及加壓站用地。 

第二類：服務所、營運所、辦公室、倉庫及宿舍用地。 

土地之用途，其性質屬二類以上者，擇其主要用途而定。 

（二）地區繁榮程度及土地使用分區或類別。 

（三）各宗土地之地形、地勢、臨街深度及寬度。 

（四）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及其利用現況。 

（五）公共設施狀況及未來發展趨勢。 

六、購地價格應以市價為準；其市價之調查原則及方式如下： 

（一）每件總購地款未達新臺幣五千萬元，得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 

（二）每件總購地款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未達一億元者，應委託二家以上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估價。 

（三）每件總購地款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應委託三家以上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估價。 

（四）如擬價購土地底價超過所委託之任何一家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估價時，即應

於地價分析報告中，針對地價差異原因及擬價購底價之合理性與適當性詳為

分析說明。 

（五）為利分析說明，本公司得自行調查市價行情，調查對象參照不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第四條辦理。 

（六）前款調查應提出調查報告及檢附有關買賣實例資料，但購置公有、公營事業

或公法人土地者，不在此限。所稱買賣實例資料，應符合下列情形： 

1.買賣實例以買賣契約書或標賣紀錄為主。 

2.買賣實例之成交日期以不超過一年為原則。 

3.買賣實例土地之編定使用分區或類別與擬價購土地相同者。 

4.買賣實例土地與擬價購土地之編定使用分區或類別不同時，兩者距離在都市

計畫以內者不得超過五百公尺，在都市計畫以外者不得超過五千公尺。 

5.買賣實例標的為土地，其上有房屋時，應減除房屋價格，計算地價。 

七、出售或交換土地價格應以市價為準，其市價之調查凖用第六點規定辦理。 

前項土地如屬都市計畫內之公共設施或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用地，得按當地

政府徵收土地補償標準計價。 

八、土地案件之審議除就各單位送審資料審議外，必要時，得先行實地勘查後再行

審議。 

九、本小組複審通過之土地案件應提經董事會會議決議。 

十、本要點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